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回應特區政府成立支援劏房清貧初中學童師友計劃 立場書 

 
政府屬下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今日(22/8)公佈首個支援劏房清貧

初中學童的「共創明 TEEN計畫」(下稱「計畫」)，計劃主要以一對一配對方式，招募 2,000導
師，向 2,000 位居於劏房的弱勢初中生提供輔導，並招募年輕導師與初中生溝通，協助初中生
認識自我並擴闊眼界，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參加計劃的清貧學童將獲配對來自商界的友師，參

與一系列中央設計的活動；參加者同時可獲 5,000 元財政支援，由導師與參與學生決定如何運
用，計劃完結時亦可獲另一筆 5,000元津貼。 
 
新政府上任不足兩個月已設立專責小組處理跨代貧窮問題，積極處理本港其中一項深層次矛

盾，具決心及承擔的態度實在值得肯定。本會歡迎當局推行新計劃，計劃無疑是處理本港跨代

貧窮踏出重要一步，然而，計劃仍有極大改善空間。為此，本會回應如下: 
 
1. 計劃受惠人數少，服務廣度待增加: 目前計劃受助對象限僅於每年 2,000名劏房貧童，覆蓋面
略嫌不足；由於參加者主要為初中生，排除了高小清貧學童；根據 2021年「劏房」租務管制
研究工作小組進行的估算，全港有逾 22.6萬人居於「劏房」，當中一成六(16%)即約 3.6萬名
為 15歲以下的兒童。若按兒童年齡劃分，根據官方貧窮線定義，2020年 12至 15歲的貧窮兒
童人數亦近 7 萬人。單單以此初中組群估算，假設當中有四成兒童居於「劏房」，估計最少
約 3萬名兒童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若每年只有 2,000名兒童參加計劃，最快也要 15年始
能讓全部劏房兒童受惠，反映計劃受惠人數少的問題。本會呼籲當局在試後計劃後，儘快廣

大受惠規模，容讓更多清貧學童受惠。 

近年(2016年至 2020年)本港 12至 15歲貧窮兒童人數及兒童貧窮率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至 15歲貧窮兒童人數* 54,800 54,100 56,500 62,800 69,300 
全港 12至 15歲兒童人數 212,900 210,400 211,200 217,200 233,600 
12至 15歲兒童貧窮率 25.7% 25.7% 26.8% 28.9% 29.7% 

*貧窮人數指各年按區議會分區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居於人均住戶入息少於整體人均住戶入息中
位數的一半的家庭住戶的 18歲以下陸上非住院人口 

資源來源: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致函政府統計處查詢的統計數據 

2. 貧窮兒童 27.5萬 非所有貧童受惠: 參考《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政策介入前 18歲以
下的貧窮兒童多達 27.5萬人，佔全港兒童人口逾四分一(27.0%)，本港每四名兒童中便有一名
屬貧窮兒童。計劃僅針對劏房初中生，並非有處理其他年級的劏房兒童需要，亦未有針對非

劏房(如:公屋)的貧窮兒童，他們同樣面對跨代貧窮的困境，亟待社會正視。 
 

3. 僧多卻粥少 建合理機制分參加優次: 計劃只有 2,000名劏房初中生參加，名額供不應求，在僧
多粥少的情況下，當局更應訂立合理的機制，讓有興趣參加計劃的清貧學童獲公平參加的機

會。除了透過非政府機構及學校轉介申請個案外，當局應引入經濟審查制度(例如: 入息及資
產審查)或社會因素(例如: 單親家庭學童˴殘疾學童˴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等)，以訂定參加者的優
次。長遠而言，當局應訂立計劃時間表，最終讓所有有困難的清貧學童均可涵蓋於計劃中。 

 
 
 



4. 計劃導師具熱誠，培訓及持續支援不能少: 有志於參與計劃的友師，均是義務無償擔當導師，
運用其人生及社會經驗，啟蒙計劃的清貧學童；除了具有熱誠和耐性外，為確保表現符合計

劃的期望，參加前的培訓工作必不可少，這亦避免各義工因個人對計劃有不同理解，影響了

服務內容的一致性。由於計劃進行各階段均會面對不同問題，導師亦可能感到困惑迷茫，因

此，機構須對為導師提供恆常培訓，亦要協助導師們彼此交流和支援的機會。此外，相關機

構需要清楚訂明友師的角色˴權力和責任˴相應的操守範疇，更要訂定計劃內的年度及季度服
務目標，以便更有效地監督計劃的執行，並檢討服務的成效。 

 
5. 導師背景應多元，服務時間當上班: 除提供培訓支援外，為鼓勵更多人參加計劃擔任友師，
當局建議企業可透過提供現金贊助，或安排工作影子等團體參訪活動。當局應以更進取的方

式，鼓勵不同企業和各行業僱主參加，包括提供配對津貼予參加計劃的企業˴鼓勵企業將導
師參加計劃的服務時間當作上班時間換算，以吸引更多人擔任導師，確保導師來自各項各業

和增加多元性。 
 

6. 活動次數不足，次數時數須增加: 計劃內的師友互動活動主要分為大型講座(mass lecture)和一
對一(1 to 1 basis)兩大類，連同各種形式活動，一年計劃期內師友僅有約 12 次的活動，數量
極為不足。師友計劃是「生命影響生活」的計劃，師友經歷從不認識(甚或抗拒)、初步確立
關係、產生信任、分享生活和對事物意見、建立價值觀等各個階段，欲速則不達，有效的師

友關係最少亦要數年時間培育；要在一年內塑造、改變甚或建立一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實在不太現實，更難言助貧童消除跨代貧窮。師友需要恆常接觸，才能帶來對個人的影響˴營
造學業/就業目標，並確立新的生活和學習方向。因此，當局應增加計劃內的活動次數(例如: 
不少於 24次，假設每兩星期一次)或時數(例如: 全年接觸不少於 100小時)，以增加師友互助
接觸的機會。計劃服務期亦應由目前一年訂為不少於兩年，以增加計劃的深度。此外，由於

參加活動需要參加學童外出，不免涉及交通費開支，當局應同時向參加學童提供活動車費津

貼及其他津貼，避免學童因參與計劃的額外開支而卻步。 
 

7. 5,000 元個人發展津貼太少，學習支援應加碼: 計劃為每名參加者提供 5,000 元津貼，以實踐
個人發展計劃，雖然津貼可用於補習或參加其他課外活動，惟津貼金額太少，未能難以制訂

較長期的發展計劃，難為學童提供足夠支援。為此，當局應增加津貼額不少於 10,000元。另
外，完成計劃後參加者另獲發的 5,000 元獎學金，同樣應增加至不少於 10,000 元，以加強對
參加者的激勵。 
 

8. 解決世襲貧窮，增加教育資源: 個別扶助貧童項目或有一定服務產出(如: 受惠人數、儲蓄金
額)，但對解決整體問題作用極為有限。長遠而言，貧窮學童處於貧窮境況，最重要是強化其
教育機會，以及強化對其身處的弱勢家庭的支援。若要避免持續陷入世襲式貧困境況，必須

從教育、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以及增加原生貧窮家庭收入著手。教育從來是啟迪民智、促

進脫貧的重要途徑，當局應促進貧窮學童平等教育機會。 
 

9. 全面檢視基礎教育，增加教育和經濟支援: 從微觀層面來說，目前清貧學童的學習支援極為
不足，以「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例，每名清貧學童每年最多值可獲 600 元課後學習
資助額，金額低且近十年亦未有上調；在鼓勵全方位學習方面，就是設立「學生活動支援津

貼」，額外支援清貧中小學童參加校內全方位學習活動，每名清貧的中小學生僅獲額外 650
元及 350 元的津貼。當局應全面檢視基礎教育，進一步增加清貧學童的教育資源和經濟支援。



從宏觀而言，千禧年的教育改革容許不少傳統優質津校轉為直資，好處是百花齊放、容讓

「有(經濟)能力」的學童和家長有更多選擇，壞處是令學習資源嚴重傾斜，更助長教育商品
化和世襲化、固化階級且削減社會流動性，清貧學子選擇減少只得望門輕嘆，政府應作出全

面檢討和改革。 
 
10. 改革兒童發展基金  累積社會資本: 在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方面，當局應加強清貧學童在
個人成長、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的支援。現行兒童發展基金已推行十多年，基金計劃有

不少值得改善之處，包括: 受惠人數有限、參加者年齡層狹窄、清貧家庭學童供款困難、累
積儲蓄金額較低等。當局應完善基金計劃不足之處，增加受惠人數、擴闊可參加計劃的清貧

學童之年齡、增加政府配對供款金額，甚至容讓沒有能力為目標儲蓄供款的清貧家庭以其他

方式取代供款(例如:從事社會服務等義務工作)。由於招募龐大數目的友師並持續參與有一定
困難，當局亦可考慮靈活調動人力資源，容讓因各同原因而未能配對友師的清貧學童參加基

金計劃，例如透過社工跟進，並參與社福機構活動替代，並在沒有師友下，清貧學童仍可儲

蓄供款實踐未來的學習目標。基金更可設立專項獎勵計劃，鼓勵清貧學童學習，並換領學習

津貼以增加學習和培訓機會。 
 

11. 提升各項津貼  強化原生家庭經濟: 貧窮兒童普遍源於原生家庭貧困，因此增加其家庭的
經濟支援同樣重要。因應不少貧窮學童來自在職貧窮家庭，當局應特別檢視支援在職家庭政

策，強化在職貧窮家庭抗逆力，改善勞工待遇保障，有效防止跨代貧窮現象。在綜援兒童方

面，當局應全面檢視現行綜援制度，確保貧窮兒童的支援水平足夠維持基本生活，並針對不

同年齡階段兒童的成長需要訂立相應津貼金額。在協助在職貧窮家庭兒童上，當局應提升在

職家庭津貼的津貼額、將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同時考慮為居於劏房等惡劣環境的在職家庭

提供較高額津貼，以應付租金和必要生活開支。此外，去年當局設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並租住私樓的家庭提供現金津貼；建議考慮放寬申請資格，容讓輪候少

於三年的住戶領取津貼，增加對劏房住屋的經濟支援。只要貧窮家庭受惠，身處其中的貧窮

兒童亦然。總括而言，跨代貧窮成因眾多，單一計劃作用有限，政府必須從各制度著手處理，

同時訂立具體減貧 KPI(關鍵績效指標)，檢視施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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